附件

三明市低效工业用地分割管理工作规程

一、低效工业用地物业分割转让工作规程

（一）适用范围

已确权登记，符合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低效工业用地物业分割转让。

（二）申请材料

1.低效工业用地认定文件；

2.分割转让申请书（含改造方式、分割方案、转让对象及条件）；

3.申请人身份证明、不动产权证书；

4.建设用地批准文件、原土地出让合同及监管协议（如有）；

5.出让价款缴纳凭证；

6.建筑质量安全、消防安全合格证明；

7.产业准入、安全监管有关部门审核意见；

8.分割转让方案（含转让合同草稿、分割界限、违约处置、产业监管、转让后土地开发利用计划等内容）；

9.不存在限制转让情形（如司法查封、抵押、欠缴税费等）承诺书；

10.相关权利人同意转让书面材料（如不存在相关权利人，可不提供，在承诺书中予以说明）；

11.分割红线图、房产现状测绘成果；

12.其他必要材料。

（三）办理程序

1.申请人向属地自然资源部门提交申请材料及低效用地再开发实施方案；

2.属地自然资源部门受理，根据需要开展内部（利用、权益、规划、用途管制、不动产、执法）审查，并根据具体情况征求工信、生态环境、住建、商务、应急等有关部门意见（征求意见时限为10个工作日），完善实施方案并出具初审意见；

3.属于开发区存量物业分割的，转让双方应与开发区管委会签订监管协议，与属地自然资源部门签订土地出让补充合同；属于再开发后物业分割的，规划条件公示10日无异议后，办理规划条件核定及合同签订手续。

4.申请人根据初审意见书及相关材料报属地自然资源部门下达书面批复；

5.申请人持相关文件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及交易手续。

6.属地自然资源部门将结果报属地人民政府及市自然资源局备案。

办理时限

1.县（市、区）审批（不含征求意见时长）：45个工作日；

2.不动产登记及交易：按法定时限办理。

二、低效工业用地空闲未建用地分割转让工作规程

（一）适用范围

已认定低效工业用地内，已办理不动产登记地块，符合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空闲未建用地分割转让。

（二）申请材料

1.低效工业用地认定文件；

2.分割转让申请书（含改造方式、分割方案、转让对象、产业项目说明）；

3.申请人身份证明、不动产权证书；

4.出让价款缴纳凭证；

5.建设用地批准文件、原土地出让合同及监管协议（如有）；

6.空闲未建用地面积测量报告及分宗红线图，部分房产现状测绘成果；

7.产业准入有关部门审核意见；

8.原出让合同、监管协议（如有）履约情况说明（相关部门核实）；

9.交易价格申报材料；

10.分割转让方案（含转让合同草稿、分割界限、违约处置、产业监管、转让后土地开发利用计划等内容）；

11.不存在限制转让情形承诺书；

12.相关权利人同意转让书面材料（如不存在相关权利人，可不提供，在承诺书中予以说明）

13.其他必要材料。

（三）办理程序

1.申请人向属地自然资源部门提交申请材料及低效用地再开发实施方案，申报交易价格；

2.属地自然资源部门审查交易价格，如需行使优先购买权应书面告知申请人；

3.属地自然资源部门受理，根据需要开展内部（利用、权益、规划、用途管制、不动产、执法）审查，并根据具体情况征求工信、生态环境、住建、商务、应急等有关部门意见，完善实施方案并出具初审意见；

4.申请人持初审意见书及相关材料向属地自然资源部门申请办理土地分宗、规划条件核定手续；

5.涉及开发区内工业用地的，转让双方应与开发区管委会签订监管协议，与属地自然资源部门签订土地出让补充合同；

6.申请人根据初审意见书及相关材料报属地自然资源部门下达书面批复；

7.转让双方按规定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及交易手续；

8.属地自然资源部门将结果报属地人民政府及市自然资源局备案。

（四）办理时限

1.县（市、区）审批（不含征求意见时长）：45个工作日；

2.不动产登记及交易：按法定时限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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